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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工福利委員會工會代表委員選舉辦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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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.10.12 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會修正 

95.10.20 第四屆第一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

（第 5.7.12 條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.03.25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

（第 3、12 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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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 3 條） 

 
第 1 條   本辦法依職工福利金條例及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2 條   職工福利委員會工會代表委員，依本行職工福利委會組織規章第三條之規定，應選

代表委員 14 人，候補委員 4 人，任期 3 年，由工會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，連選得

連任，惟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，但會員代表大會舉行距職工福利委員會任

期屆滿在一個月以上時，得由工會理事會推選之。 

第 3 條   工會代表委員採分區產生，各區分配名額如下：總行區（含營業部）2 人、北一區

（台北市、金門縣）2 人、北二區（新北市含基隆市、宜蘭縣、花蓮縣）2 人、北

三區（桃園市、新竹縣市、苗栗縣）2 人、中區（台中市、彰化縣、南投縣）2 人、

南一區（雲林縣、嘉義縣市、台南市）2 人、南二區（高雄市、屏東縣、台東縣）

2 人。 

第 4 條   凡具本會會員資格及中華民國國籍，年滿二十歲，得被選為工會代表委員。 

第 5 條   選務單位應於選舉日 30 日前公告受理候選人登記，於公告之日起 7 日內向本會辦

理登記；或經理事會推薦者，均為候選人。 

第 6 條   候選人辦理登記時，應依工會公告之選舉有關規定辦理之。 

第 7 條   候選人登記日期截止後，選務單位應將選舉日期及公報於選舉日 10 日前公告，內

容包括候選人姓名、年齡、工會資歷、職稱、服務單位。 

第 8 條  選舉採統一辦理，分區選舉產生，並採無記名各區連記法。以各區按得票數依序產

生，如連任者超過第二條規定達二分之一以上時，按得票數比較，得票數較低者，

應予放棄，再由該區次高票者為當選；候補委員以全區統一計票，按得票數高低依

序產生之；其票數相同者，以抽籤方式決定之。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人民團體選舉

罷免法辦理。 

第 9 條   選票由工會印製並加蓋工會印信及監選員印章。 

第 10 條  工會代表委員當選名冊，經工會確認後報事業單位。 

第 11 條  工會代表委員，在任期內有喪失會員資格情事者，得逕予遞補；有不稱職情事者，

得予以召回。 

         前項遞補及召回，在工會會員代表大會休會期間，得由理事會為之，並以候補委員

依序遞補，補足原任期。 

但委員任期未滿一年者，不得召回。 

第 12 條  本辦法由本會理事會議修訂，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，函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
